
對民間團體之小額補（捐）助款，如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預估經費，可否由機關

訂定內規或簽報機關首長核定無需按補助比例繳回 

（95年 12月#612主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 4 點規

定，受補(捐)助經費結報時，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(捐)助金

額，補(捐)助案件結案如有結餘款，應按補(捐)助比例繳回。故各機關對於補(

捐)助案件執行後，如實際支出經費少於原預估經費時，均應按原補助比例重新

計算補(捐)助金額，其賸餘款亦應按補助比例繳回。 


